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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《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（2013）》从立法、司法和法学研究的全景视角，审视中国证
据制度发展的脉络，梳理证据科学研究的成果，总结证据立法的理论成果和司法的实践
经验，记录中国证据法治的实践发展轨迹并预测其未来走向；同时，也为我国法学理论
界和法律实务界进一步开展证据科学研究、创新我国证据制度，做一些基础性、资料性
和评价性的工作。无论是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和法律服务部门的法律实务工作者，还是
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的教师、学生和研究人员，都能从《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（2013
）》中受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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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（5）证据保全。①证据保全条件。第33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
取得。二是经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三是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，并移转保存；执
法人员难以保存或者无须移转的，可以就地保存。在情况紧急时，第33条第2款规定，执
法人员可以先采取登记保存措施，再报请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②证据保全要求。
第33条第3款规定，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，应当当场出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决定书，载
明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名称、单位、数量以及保存地点、时间、要求等内容，送达当事
人。⑧证据保全后续处理措施。一是7日内的措施。第34条第1款规定，对于先行登记保
存的证据，应当在7日内采取以下两种措施：及时采取记录、复制、拍照、录像、公证等
证据保全措施；需要鉴定的，送交鉴定。二是期限届满前的措施。第34条第2款规定，旅
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期限届满前，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。已移转保存的，应当返还当事
人。
（6）证据审查。①立案阶段证据审查的条件。第21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当事人行为涉嫌
违反旅游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；二是对该行为可能作出行政处罚的；三是属于本部门管
辖的；四是违法行为未过追责时效的。第2l条第2款规定，立案应当经案件承办机构或者
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但是第23条规定，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旅游违法行为时，认为
证据以后难以取得的，可以先行调查取证，并在1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和补办立案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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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调查终结阶段证据审查的结果。第35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的；
二是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；三是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死亡的；四是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
其他组织终止，无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其权利义务，又无其他关系人可以追查的；五
是其他依法应当终结调查的情形。③调查终结后处理方式，第35条第2款规定，一是对违
法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，执法人员应当提出行政处罚建议，并报案件承办机构或者旅游
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；二是不予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，报案件承办机构或者旅游主管部
门负责人批准后，终止案件。④听证阶段结束后证据审查的结果。第48条第1款规定，一
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正确，过罚相当的，建议作出处罚
；二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但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错误或者处罚显失公正的，
建议重新作出处罚；三是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
件公正处理的，建议另行指定执法人员重新调查。⑤审查处理阶段的证据审查结果。第5
0条第2款规定，一是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
二是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；三是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得给予行政处
罚；四是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3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该规定涉及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证据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（1）取证主体。第8～10条分别规定了县级、省级、国家级3个层面的调查取证主体。 
（5）证据保全。①证据保全条件。第33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
取得。二是经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三是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，并移转保存；执
法人员难以保存或者无须移转的，可以就地保存。在情况紧急时，第33条第2款规定，执
法人员可以先采取登记保存措施，再报请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②证据保全要求。
第33条第3款规定，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，应当当场出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决定书，载
明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名称、单位、数量以及保存地点、时间、要求等内容，送达当事
人。⑧证据保全后续处理措施。一是7日内的措施。第34条第1款规定，对于先行登记保
存的证据，应当在7日内采取以下两种措施：及时采取记录、复制、拍照、录像、公证等
证据保全措施；需要鉴定的，送交鉴定。二是期限届满前的措施。第34条第2款规定，旅
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期限届满前，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。已移转保存的，应当返还当事
人。 （6）证据审查。①立案阶段证据审查的条件。第21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当事人行为
涉嫌违反旅游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；二是对该行为可能作出行政处罚的；三是属于本部
门管辖的；四是违法行为未过追责时效的。第2l条第2款规定，立案应当经案件承办机构
或者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。但是第23条规定，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旅游违法行为时，
认为证据以后难以取得的，可以先行调查取证，并在10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和补办立案手
续。②调查终结阶段证据审查的结果。第35条第1款规定，一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
的；二是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；三是作为当事人的自然人死亡的；四是作为当事人的法人
或者其他组织终止，无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其权利义务，又无其他关系人可以追查的
；五是其他依法应当终结调查的情形。③调查终结后处理方式，第35条第2款规定，一是
对违法行为应当给予处罚的，执法人员应当提出行政处罚建议，并报案件承办机构或者
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；二是不予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，报案件承办机构或者旅游主
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后，终止案件。④听证阶段结束后证据审查的结果。第48条第1款规定
，一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正确，过罚相当的，建议作出
处罚；二是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但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错误或者处罚显失公正
的，建议重新作出处罚；三是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



响案件公正处理的，建议另行指定执法人员重新调查。⑤审查处理阶段的证据审查结果
。第50条第2款规定，一是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，作出行政处罚决
定；二是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不予行政处罚；三是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得给予行
政处罚；四是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
3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《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该规定涉及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证据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（1）取证主体。第8～10条分别规定了县级、省级、国家级3个层面的调查取证主体。 
（2）证据资格。①形式要件。第24条第1款规定，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证据主要有7种
类型。②实质要件。第2款规定，上述证据的收集、审查、认定，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
门制定的证据规定执行。 （3）取证原则。①合法原则。第3条第2款规定，没有法定依
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，行政处罚无效；第4条规定，价格主管部门在依法调查或者检
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②回
避原则（第22条），与《旅游行政处罚办法》第25条大致相同。③全面公正原则。第23
条规定，对立案的案中，价格主管部门必须全面、客观公正地调查或者检查，收集有关
证据。④协助原则。一是系统内协助，第26条第1款规定，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他价
格主管部门进行调查、取证，并出具协助调查函；二是系统外协助，第2款规定，即价格
主管部门需要从当事人以外的有关单位查阅、复制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、发票、
账册、单据、文件等材料的，可以出具协助调查函。 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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